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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 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县法院领导成员名录

职务 姓　 名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法官等级 任职时间

院
　
长

林 劲 松 男 藏 初　 中 — １９８８ － ０１—１９９０ － ０２

泽仁彭措 男 藏 专业证书 三级高级 １９９０ － ０２—２００２ － １０

张 继 强 男 藏 本　 科 四级高级 ２００２ － １２—

副
　
院
　
长

文 琦 男 汉 高　 中 — １９８７ － ０４—１９９２ － ０４

严 光 玉 男 汉 初　 中 — １９８８ － ０１—１９８９ － １２

郑 朝 伦 男 汉 专业证书 — １９９１ － ０７—１９９６ － ０１

桂 荣 男 汉 专业证书 — １９９６ － ０５—１９９８ － ０２

甲拥协绕 男 藏 专业证书 — １９９５ － １１—１９９７ － １０

仁 孜 男 藏 专业证书 一级法官 １９９８ － ０３—２００１ － ０９

王 用 富 男 汉 大　 专 四级高级 １９９８ － ０３—２００１ － １０

唐 德 新 男 藏 大　 专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２ － ０４—

阿 雨 男 藏 专业证书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２ － ０４—

钟 天 蓉 女 藏 本　 科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３ － ０９—２００６ － １１

杨 强 男 汉 本　 科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６ － １１—

第二节　 审判管理工作

一、 审判制度改革

县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ꎬ 以改革为动力ꎬ 结合本院实际ꎬ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１ 年制定的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的要求ꎬ 认真贯彻落实 ２００６ 年下发的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ꎬ
不断加大法院改革力度ꎬ 基本完成各项改革任务ꎬ 初步形成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ꎬ 体现现代司法

理念的司法运行机制ꎬ 建立了适合全县县情的审判方式ꎬ 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一定制度保障ꎮ 基本理顺

了内设庭室机构ꎬ 完善刑事、 民事、 行政三大审判体系ꎬ 使法院组织制度更加合理化ꎻ 扩大了合议庭

和独任法官的审判权限ꎬ 为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打下了基础ꎻ 实施了法院执行工作新机制ꎬ 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问题ꎬ 并为深化体制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ꎻ 确立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ꎬ 合理配

置司法人力资源ꎬ 使人民法院的整体司法能力明显提高ꎻ 加速了司法装备现代化建设ꎬ 基础设施建设

和物质保障有了较大改善ꎮ
(一) 审判机制改革

２００１ 年ꎬ 撤并经济审判庭和告诉申诉庭ꎬ 增设执行局和审判监督庭ꎬ 有效地形成刑事、 民事、
行政三大审判体系ꎬ 确保了各项审判工作尽早地按新的审判机制运转ꎮ 通过全面落实 “立审、 审执、
审监” 三大分立制度ꎬ 强化了办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ꎮ 通过推行案件流程管理ꎬ 较好地促进了审

判权、 执行权公正高效地行使ꎮ
(二) 审判方式改革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通过全面推行以公开举证、 质证、 辩论、 认证、 裁判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庭审方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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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庭前证据交换ꎬ 落实民事、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ꎬ 落实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职权ꎬ 改革和规范裁判

文书及法官在庭审活动中的言行举止ꎬ 使庭审真正成为审判的中心ꎬ 并使司法更加公正、 文明ꎮ 通过

庭前调解的推广、 简易程序的普遍适用、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运用ꎬ 狠抓案件的 “繁简分

流”ꎬ 使司法更加高效ꎬ 并较好地保障了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ꎮ 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ꎬ 使涉讼群众能及时地从纠纷中解脱出来ꎮ
(三) 外部监督机制改革

县法院认真贯彻最高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若干意见»ꎬ 向人民代表大

会报告工作ꎬ 以取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ꎮ 不断加强和完善与人大代表的联络制度ꎬ 坚持和完善走

访人大代表制度ꎬ 主动征询意见ꎬ 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公开审判的案件ꎮ 根据人民陪审员选任制ꎬ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按照组织程序ꎬ 完成人民陪审员的推荐、 申请与初审ꎬ ４ 月初上报州中院政治部审核后ꎬ 县法

院选任的 ４ 名来自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的人民陪审员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通过培训ꎬ 取得上岗资格证ꎬ 由

县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 日上岗行使职权ꎬ 促进人民法院的全面建设ꎮ
(四) 审判流程改革

建立审判流程管理ꎬ 实现繁简分流和独任审判制度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实现了诉讼费用银行 “代收代管”
和微机开票管理ꎮ

二、 法官学习教育活动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 县法院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 积极开展 “法官职业道德教育”、 “一教

育三整顿”、 “创五好法院”、 “党员先进性教育”、 “司法公正树形象”、 “执法规范化建设”、 “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教育”、 “领导干部作风整顿”、 “清理政法干警参与非法利益与民争利” 等活动ꎮ 开展活

动的主要做法: 一是组织学习正、 反两方面典型ꎬ 号召广大干警向 “先进” 学习ꎬ 向 “先进” 看齐ꎬ
营造积极向上ꎬ 弘扬正气的氛围ꎻ 树反面典型ꎬ 警示全体干警ꎬ 起到学习一案、 警示一线、 教育一片

的作用ꎮ 二是组织开展 “为谁司法、 为谁办案、 为谁服务” 等专题大讨论活动ꎬ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

干警的责任感ꎮ 三是认真贯彻省、 州、 县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指示精神ꎬ 认真解决队伍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ꎬ 加大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ꎮ 第四是认真贯彻执行省高院 ２００３ 年制定的 “十个不

准” 和 “十个严禁”ꎬ 结合自身实际ꎬ 制定法官庭审六个规范和约束法官行为的规章制度ꎮ 通过一系

列活动的开展ꎬ 法院干警端正了司法指导思想ꎬ 司法为民意识得到强化ꎮ 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

道德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ꎬ 审判纪律和审判作风有了进一步的改进ꎮ
按照省委提出的 “举旗帜、 抓班子、 带队伍、 促发展” 的要求ꎬ 强化领导班子政治责任ꎬ 坚持

用好的作风和严格的制度育人、 选人ꎬ 及时派出干警参加续职培训和业务学习ꎬ 开展在职学历教育ꎬ
不断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ꎮ 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县法院 ２６ 名干警中ꎬ 具备本科学历的 １２ 人ꎬ 大专文化程

度 １１ 人ꎻ 参加各类学习培训人员达 ２００ 余人次ꎮ 按照 “公开、 公平、 竞争、 择优” 的原则ꎬ 推荐考

察交流任职 ７ 人ꎬ 提拔任用本院中层干部 １１ 人ꎮ
县法院以建立 “四不为” 机制为保证ꎬ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ꎮ 通过开展警示教育ꎬ 认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ꎬ 层层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ꎬ 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反腐倡廉

新格局ꎻ 通过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有关法官违法审判、 纪律处分、 回避、 惩戒等 “五项制

度”ꎬ 将法官 “八条纪律” 和省高院十不准规定等上墙ꎬ 较好地规范法官的司法廉洁行为ꎻ 通过聘请

人民陪审员ꎬ 建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ꎬ 有效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ꎻ 通过严格执行诉讼

收费标准和落实 “收支两条线” 的规定ꎬ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ꎬ 较好地提高了法官拒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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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能力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ꎬ 新龙县法院把教育活动的着力点主要放

在三个方面: 一是放在解决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上ꎬ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纪律

松弛、 审判作风差、 特权思想严重等问题ꎬ 对症下药ꎬ 真正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实效ꎮ 二是放在增强司

法能力建设上ꎬ 紧密结合法官队伍的实际ꎬ 制定合格党员的具体标准和不合格党员的具体表现ꎬ 照

“镜子”ꎬ 比 “尺子”ꎬ 结合学习 “时代先锋” 宋鱼水的先进事迹ꎬ 不断激发广大法官增强司法能力的

内在动力ꎬ 确保广大法官和工作人员思想观念、 精神状态、 党性修养、 工作作风有新提高ꎬ 推动审判

工作取得新进展ꎮ 三是放在加强制度建设上ꎬ 进一步加强法官基层组织建设ꎬ 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和活

动内容ꎬ 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ꎬ 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

长期受教育ꎬ 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ꎬ 共完善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４５ 个ꎮ

三、 装备建设

完成下占区人民法庭的修建和审判法庭综合楼的维修工程ꎮ 争取上级法院和上级有关部门拨付司

法装备和办案补助等专项资金ꎬ 购置了警务用车、 电脑、 复印机等装备ꎬ 更换了县法院审判法台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县法院设立两个派出机构 (即上占区人民法庭和下占区人民法庭)ꎮ 历年来审判力量的

薄弱ꎬ 故各法庭一直未配备固定审判人员ꎬ 基层办案一直以流动法庭巡回办案形式为主ꎮ

第三节　 案件审判

一、 刑事审判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审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６０ 件 ２００ 人ꎻ 审结 １５７ 件ꎬ 结案率 ９８􀆰 １％ ꎮ 其中: 故意杀

人案 ２０ 件、 故意杀人 (未遂) 案 ３ 件、 过失杀人案 ２ 件、 故意伤害 (致死) 案 １０ 件、 伤害案 １ 件、
故意伤害案 ３１ 件、 抢劫案 １２ 件、 抢劫未遂案 １ 件、 盗窃案 ２７ 件、 故意伤害 (致死) 私藏枪支弹药

案 １ 件、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案 ７ 件、 非法买卖枪支弹药 １ 件、 非法持有枪支 ５ 件、 重婚案 １ 件、
妨害公务案 ３ 件、 非法拘禁案 １ 件、 交通肇事案 ３ 件、 贪污案 ６ 件、 挪用公款案 １ 件、 偷税漏税案 １
件、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１ 件、 盗伐林木案 ２ 件、 故意毁坏财务案 １ 件、 寻衅滋事案 １
件、 流氓案 １ 件、 强奸案 １ 件、 其他案 １６ 件ꎮ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７５ 人ꎬ 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１０８ 人ꎮ 为国家、 集体、 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８􀆰 ７ 万元ꎮ

二、 民事审判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６０１ 件ꎬ 审结 ５６３ 件ꎬ 结案率 ９３􀆰 ６％ ꎮ 其中: 离婚案 ７１
件、 婚姻纠纷案 １０４ 件、 担保合同纠纷 ２ 件、 房屋纠纷案 １ 件、 名誉纠纷案 １ 件、 债务纠纷案 ９０ 件、
租赁合同案 １ 件、 抚养纠纷案 ２１ 件、 工程承包合同案 １ 件、 继承纠纷案 １ 件、 赔偿损失案 １ 件、 相

邻纠纷案 ４ 件、 电信合同纠纷案 １ 件、 合同纠纷案 １ 件、 伤害赔偿案 １２ 件、 追索抚养费 ４ 件、 买卖

合同纠纷 ２１ 件、 拖欠货款纠纷案 １ 件、 申请支付令 １ 件、 劳动报酬纠纷案 ４７ 件、 宣告死亡 ５ 件、 借

款合同纠纷案 ６４ 件、 解除非法同居 １０ 件、 人身损害赔偿 ６ 件、 宅基地纠纷 ２ 件、 家庭纠纷案 １ 件、
代销合同纠纷案 １ 件、 扶养纠纷案 １ 件、 委托合同纠纷案 ２ 件、 动物致人损害赔偿案 １ 件、 分家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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